
最不“明星”的“小药”

“肤乐霜” “创伤乳膏” “复方去煤

液” 等北京各大医院配制药剂， 因为价格

低、 疗效好， 被消费者追捧为“明星小

药”， 然而， 一些不法微商也趁机通过网

络社交平台倒卖“明星小药”。

近期， 北京市公安局环食药旅总队联

合北京市卫健委、 北京市食品药品稽查总

队等多个部门， 针对网络非法销售医院制

剂乱象开展专项打击整治行动。 行动期间，

北京共查获涉及全市 20 家医院近 100 种

医疗制剂，起获涉案“京医通” “北京通”

等医院就诊卡 300 余张， 刑事拘留 16 人。

4 月中旬，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接

到线索， 经侦查发现， 西城区北营房一小

区内夫妻二人非法经营医院制剂。 4 月 26

日上午， 西城公安分局环食药旅中队会同

阜外大街派出所联合行政部门一举捣毁该

窝点， 抓获犯罪嫌疑人两名， 现场起获

“肤乐霜” “润喉清咽合剂” “养血补肾

片” “痤疮洗剂” 等医院配制药剂 20 余

种， 共计 500 余盒。 （金勇整理）

一周之“最”

讯简
科创成果展

展示上海五年科创成就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由上海天文台牵头组织国内学者

参与的“全球首张黑洞照片”； 位列 2018 年中

国十大科学进展前二的“首个体细胞克隆猴”

和“国际首次人工创建单条染色体的真核细

胞” 研发过程公布； 实现 10 拍瓦激光放大输

出， 脉冲峰值功率创世界纪录的“超强超短激

光装置” 也展示了实物模型与音视频演示……

近日， “领航科创时代， 潮头再写新篇” ———

上海“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进军” 科创成果展启动仪式于上海科学会堂举

行。

成果展以“明方向” “筑基石” “植沃

土” “齐发展” “培硕果” “创未来” 六大板

块， 通过实物模型、 图文展板、 视频展示相结

合的方式， 重点展示五年来上海的主要科创成

就与宝贵经验， 总计 73 个展项。 记者发现，

一些平时只能从网络、 纸媒上了解的重大科创

成果通过此次展示， 实实在在出现在了公众眼

前。

展览展区回顾了 2014 年—2019 年上海科

创中心建设的推进过程： 五年来上海科创大事

记； 众创空间的发展态势； 科技人才引进的政

策； 每年举办的市级科普活动以及上海各科创

中心建设承载区的特色。

浦东中小学生

交通文明冬令营优秀作品揭晓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丁宏奇

本报讯 日前， 浦东新区中小学生交通文

明冬令营优秀作品颁奖暨新区外卖快递交通违

法市民举报平台上线仪式举行。

今年寒假期间， 浦东新区道路交通安全工

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会同浦东新区精神文明建设

委员会办公室、 浦东新区青少年保护委员会办

公室开展了“出行守法规， 文明伴成长” ———

浦东新区中小学生交通文明冬令营活动。 其

中， 面向全区中小学生布置的一项特殊的寒假

作业———“出行守法規、 文明伴成长” 交通安

全知识问卷吸引了众多学生和家长的参与。 冬

令营期间， 共回收有效问卷 11 万份。 在完成

这份特殊寒假作业的同时， 中小学生还积极参

与交通文明绘画、 交通文明征文 （公益宣传口

号） 的创作活动。 张画采等 10 位同学荣获十

佳交通文明绘画作品奖， 叶梓涵等 10 位同学

荣获十佳交通文明征文 （公益宣传口号） 奖。

建平实验小学、 张江南科实验小学和园西小学

等 20 所中小学校分享优秀组织奖。

颁奖活动结束后， 浦东交警车宣大队民警

俞晖， 向与会者介绍了即将上线的新区外卖快

递交通违法市民举报平台，打开“浦东交警”微

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微出行”- 市民举报，出

现“外卖快递骑手违法市民举报”页面，根据提

示，分别输入违法时间、地址、骑手马甲编号、骑

手所属公司、违法行为，然后输入 1 张以上图片

或一个小视频，确认后按“提交”即可。浦东交警

后台操作人员审核通过后， 骑手的相关交通违

法将被纳入记分管理平台， 并督促骑手接受处

罚。至此，浦东交警微信市民举报平台正式开通

上线。 市民可通过随手抬的方式对骑手交通违

法行为进行监督和举报。

主笔 话闲

净化未成年人上网空间

如今， 未成年人

上网早已不是什么新

鲜事。 但复杂的网络

世界， 内容良莠不

齐， 各种不适合孩子们健康成长的信息隐

藏其中。 未成年人辨别意识差， 自控能力

弱， 很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诱导， 甚至深

陷其中， 难以自拔。 如何为孩子们提供一

个“干净” 的网络空间， 成为了世界各国

共同面对的难题。 儿童节来临之际， 本期

“域外之音” 介绍了各国通过法律法规

“净化” 未成年人网络空间的做法。

孩子是纯真的， 同时又是好奇的。 光

怪陆离的网络世界很轻易地就能攫取到孩

子们的注意力， 各种网站、 论坛、 游戏、

群里都有无数未成年人的身影闪现， 在享

受高速信息网络便利的同时， 一不小心，

就会掉入“黄暴” 等不合时宜的陷阱中。

于是， 过滤不良信息成为了各国政府最常

用的手段。

很多国家都针对儿童网络安全出台了

众多的法律法规， 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屏

蔽不良信息。 对于儿童接触网络的机构，

诸如学校、 图书馆等， 运营商有责任通过

过滤系统截断不良信息； 对于家庭上网活

动， 则强调家长的责任， 监护人必须切实

起到监护作用， 对不适合孩子的网络信息

坚决予以隔断； 而对于那些利用网络毒害

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 则从严从重依法惩

处， 从源头上遏制不良信息的传播。 各国

尤其致力于防范色情内容对未成年人的侵

蚀， 日美都有专门的法律防止未成年人接

触到不恰当和有害的网络内容， 同时通过

娱乐软件的分级制度帮助家长更好地防止

未成年人接触不健康的内容。

我国正在积极推动 《未成年人网络保

护条例》 的出台， 加之修订 《未成年人保

护法》 拟增设的“网络保护” 章节， 将来

构建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有了基本法律

框架。 有了法律明晰的护航， 才能为孩子

们打造一片清朗有序的网络空间。

金勇

◆记者连线 荨

◆律师说法 荨

  商家在没有与消费者签订合同的情况下

索要违约金， 这样的行为是否违法？ 消费者

应如何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上海翰鸿律师

事务所合伙人金玮律师分析认为， 在商家与

消费者之间未订立书面合同且未明确约定违

约责任的情况下， 商家单方以其内部规定为

由向消费者主张违约金的做法， 于法无据，

于合同约定无据， 不应获得支持。

“商家内部的规定、 格式条款等， 若对

消费者而言是不公平、 不合理的， 都是无效

的。” 金玮律师指出， 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 第二十六条的规定， 经营者在经营活

动中使用格式条款的， 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

消费者注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 价

款或者费用、 履行期限和方式、 安全注意事

项和风险警示、 售后服务、 民事责任等与消

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 并按照消费者

的要求予以说明。 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

通知、 声明、 店堂告示等方式， 作出排除或

者限制消费者权利、 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

任、 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 不

合理的规定， 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

手段强制交易。 格式条款、 通知、 声明、 店

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 其内容无

效。

“就商家与消费者双方之间的争议而

言， 主要问题还在于消费者单方以商家违约

为由提出退款的事由是否成立， 即究竟是哪

一方违约。 消费者在商家处购买的是私教课

程服务， 现私教的离职与变更是否构成商家

的违约， 则取决于双方之间的约定。” 金玮

律师表示， 双方争议的发生其实也与未签订

书面合同有关， 从消费者角度而言， 因未与

商家签订书面合同并明确约定指定私教， 因

此消费者若以私教离职与变更为由主张商家

违约， 也较难获得支持； 同理， 从商家角度

而言， 因消费者的主张有其正当性与合理

性， 且基于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并明确双方

的权利与义务， 因此商家主张要求消费者支

付违约金， 也难获得支持。

就此， 金玮律师提醒广大消费者， 消费

者在购买商家服务时， 应与商家签订书面的

合同， 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特别是在对

商家所提供的服务有特定要求时， 应在合同

中予以载明， 以便将来在商家无法提供相应

服务或所提供服务未达到消费者要求时， 追

究商家的违约责任。 此外， 金玮律师也提醒

广大消费者在付款后及时索取发票等凭证，

以便将来若有纠纷发生时维权。 记者 金勇

投诉人： 杨小姐

投诉时间： 2019 年 3 月

去年 11 月， 杨小姐在某健身中心花了

5500 元办理了私教课程， 当时双方没有签

订相应的合同。 此后， 教练因私人原因离

职， 杨小姐向商家申请退款， 但商家一直拖

着不处理， 经过多次交涉之后， 商家回复可

以办理退课但要按合同承担违约金。 杨小姐

称根本没有和商家签署过任何协议， 突然提

出按合约赔付， 实在无法理解和接受。 无奈

之下， 杨小姐向浦东中心消保委求助。

未签合同索违约金

单方设置门槛无效

  接到投诉后， 浦东新区消保委工作人员

致电商家相关负责人王经理， 告知被诉事由

及相关信息， 对方表示会尽快联系杨小姐协

商并回复处理意见。 几天后， 王经理回复表

示经多次联系杨小姐协商均没达成和解。 当

工作人员问及原因时， 王经理表示合同规定

客户如单方面要求终止服务需承担违约费

用。

工作人员当即要求王经理提供杨小姐签

署的服务契约， 对方解释当初由于某种原因

导致没和杨小姐签署合约。 对此， 浦东新区

消保委提出， 既然无契约那商家凭什么用契

约约束杨小姐， 在双方事先无任何约定的情

况下， 由于商家无法提供正常服务消费者有

权要求终止服务， 商家应当及时办理退课事

宜， 不应额外设置门槛。 王经理辩称这是公

司规定， 消保委工作人员随即告知， 商家单

方面以不合理、 不公平的规定来免除自身责

任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更是不应当， 商家应立

即终止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违法行为。 在消保

委的多次努力下， 王经理表示会向上层汇报

反映浦东新区消保委提出的意见。 不久， 王

经理来电回复表示已和杨小姐经协商解决，

退还 2500 元， 剩余 3000 元按杨小姐意愿转

为其他课程， 杨小姐无需承担任何违约费

用。 杨小姐来电对浦东新区消保委工作人员

表示感谢。

商家在和消费者无契约签署的情况下，

单方面以契约的有关约定约束消费者， 实在

不可取。 有契约按契约约定， 无契约则应根

据公平原则通过协商来解决， 不能以公司规

定为名巧立名目、 设置门槛来侵害消费者利

益。 商家生存离不开消费者， 商家应以服务

质量、 口碑及诚信招揽客户求生存、 求发

展， 可以预见不讲诚信挖空心思坑害消费者

利益的商家肯定不会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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